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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4 和议程项目 76(a) 

2012-2013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海洋和海洋法 
 
 
 

  海洋和海洋法 
 
 

  决议草案 A/66/L.21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2012-2013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提交的关于有关海洋和海洋法的

决议草案 A/66/L.21 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A/C.5/66/12)。 

2.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根据决议草案 A/66/L.21 执行部分第 36、66、168、208、

231 和 245 段的规定，大会请秘书长在纽约召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会议和负责各相关问题的各相关工作组会议以及大会第六十

七届会议全体会议。  

3. 行预咨委会还注意到，根据决议草案 A/66/L.21 执行部分第 63 段的规定，

大会请秘书长采取适当和及时措施，以确保在第二十一次公约缔约国会议的决定

中所要求的延长期内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提供秘书处服务。决议

草案执行部分第 64 段还请秘书长向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分配适当和

足够资源，以向委员会提供由于其工作周数增加而需要的充分服务和协助，包括

设立更多员额，以加强向委员会提供的地理信息系统、法律和行政支助。 

4. 秘书长指出，公约缔约国第二十一次会议的新安排将大大增加委员会以工作

周数计的工作量。秘书长还指出，预计该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也将改变，同时积极

审议的划界案数量将大幅度增加。秘书长指出，这将对向委员会提供服务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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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和海洋法司带来相当大的新挑战，因此他指出，需要增设 3 个新员额，加强

该司的能力。 

5. 秘书长指出，2012-2013 两年期为确保更多地支持和协助委员会，需增设 3

个员额：一个地理信息系统高级干事(P-5)、一个法律干事(P-4)和一个行政/信

息技术助理(一般事务(其他职等))。秘书长的说明的附件概述了这几个拟议员额

的职责。  

6. 秘书长指出，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 36、第 66、第 168、第 208、第 231 和第

245 段提及的会议的有关会议服务无需增加资源，因为所有会议都已列入会议日

历(A/C.5/66/12，第 10 段)。 

7. 秘书长指出，根据决议草案 A/66/L.21 第 63 和第 64 段，新增人员编制估计

费用为 815 800 美元，包括第 8 款(法律事务)项下 537 000 美元、第 29D 款(中

央支助事务厅)项下 192 100 美元、第 37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项下 86 700 美元，

由2012-2013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1款(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项下相同数额抵

消(同上，第 8 段)。  

8. 秘书长指出，2012-2013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没有为决议草案 A/66/L.21 执

行部分第 63 和第 64 段所述新增活动编列经费。他还指出，在现阶段，有关预算

各款范围内无法找出可在两年期内终止、推迟、缩减或修改的活动，因此，将有

必要增加批款，提供额外的资源(同上，第 11 段)。 

9.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负责审议会员国就设定 200 海里以外

大陆架外部界限问题提交的划界案，并就外部界限提出建议。行预咨委会还获悉，

迄今为止，委员会收到会员国提交的共计 58 个划界案。其中，委员会已着手处

理的有 19 个，为此成立了有关小组委员会，并出具了 14 份建议。行预咨委会还

获悉，委员会尚未成立有关小组委员会，以着手审议其余 39 个划界案。此外，

行预咨委会获悉，已收到初步情况说明，显示还有 45 个划界案正在准备之中。

行预咨委会获悉，新的工作安排的实施是为了减少目前的积压案件，并使一些划

界案得以同时进行审议。  

10. 行预咨委会获悉，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在向委员会提供服务方面的作用包括

接收和处理会员国提交的划界案以及为委员会及其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进行组

织、提供服务和便利。海法司还负责管理两个相关的信托基金：一个为来自发展

中国家的委员会成员提供支助，另一个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

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编写提交委员会的划界案。行预咨委会欢迎通过这两个信

托基金向会员国提供支助，并鼓励继续努力为此调动充足的资源。  

11. 行预咨委会获悉，海法司的人员编制有 16 名工作人员，包括司长、副司长、

6 个法律干事、3 个地理信息系统干事和 5 个行政支助人员。行预咨委会获悉，

目前所有员额均有人任职。行预咨委会获悉，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工作方法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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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同时审议的划界案的增加，使得必须增加人手，以使海法司能够有效地支持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工作。行预咨委会注意到，在地理信息系统方面的技术支持

是海法司提供的支持的一个核心要素。由于这种支持的特殊性质，行预咨委会强

调，有必要探索海法司与地理信息系统领域的其他秘书处能力之间开展合作与协

调的机会。 

12. 行预咨委会认识到，海洋法公约缔约国第二十一次会议确立的新安排，将大

大增加委员会的工作周数，从而增加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为其提供服务的工作

量。行预咨委会不反对拟议增设 3个员额。行预咨委会预计人员增加后，海法司

将能够加强对会员国和委员会的支持，从而有助于促进及时审议目前积压的会员

国的划界案。 

13. 行预咨委会建议第五委员会通知大会，如果大会通过决议草案 A/66/L.21，

将在第 8 款(法律事务，537 000 美元)、第 29D 款(中央支助事务厅，192 100 美

元)和第 37 款(工作人员薪金税，86 700 美元)下需要新增资源毛额 815,800 美元

(净额 729 100 美元)，由 2012-2013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1 款(工作人员薪金

税收入)项下相同数额抵消。这笔经费将从应急基金中支取，因此，将需要为该

两年期追加批款。 

 


